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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文化再诠释

“天人合一”观之原点辨正
唐代兴

【提　要】近 年，日 渐 趋 热 的 “天 人 合 一”研 究 大 都 将 其 理 解 为 “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”。
这种想象性研究虽基于 “拯救人类”和解决环境危机之美好期待，却与其本意相违。张载

所提出的 “天人合一”中，“人”专指圣人、大人；“天”意谓天德、天道。其 “天人合一”
思想土壤是 “天人性一”，并蕴含 “天人相类”和 “天人相通”，其生存论诉求是 “天人相

生”，这就是人理、人道向天德、天道 “合生”为 “圣”。张载倡 “天人合一”，是为改变自

积其弱的儒学状况、重建义理之学和儒家道统而 “求其大体”：他从 “天人性一”出发，探

求建构天人相类、天人相通、天人相生之大义理。这个大义理就是 “天人合一”，它构成张

子重建义理之学和儒家道统的总法门、总纲领。
【关键词】天人合一　天人相生　穷神知化　穷理尽性　义理之学　儒家道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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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“天人合一”的现代研究，始于２０世纪５０
年代末，但一直呈零散状态。直到新世纪之交，
其研 究 开 始 温 热 起 来，于 今 已 有 专 论 文 章 近

２６００篇。 “天 人 合 一”研 究 由 “冷”转 “热”，
源于两方面的激发：一是工业文明的当代困境；
二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家经济 “跨越式”发

展引发的环境危机。“天人合一”成为理想主义

者们 “拯 救 人 类”① 和 解 决 环 境 危 机 的 思 想 武

器。正是这种 美 好 愿 望，激 发 人 们 往 往 采 取 意

愿性 想 象 和 感 觉 性 描 述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来 探 讨

“天人合一”问题，由此形成的许多判断脱离历

史语 境，造 成 问 题 的 混 淆。基 于 这 种 状 况，本

文尝试 从 “原 点”入 手，辨 正 张 载 之 “天 人 合

一”观，以求正本清源。

一、“天人合一”之 “合一”的

　　词义学分析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邵 雍 曾 云： “学 不 际 天 人，不 足 以 谓 之

学。”② 邵雍所 论，既 是 对 其 时 代 性 为 学 之 基 本

要求的陈 述，也 是 对 理 学 家 学 问 方 向 的 概 括。
张载作为 宋 代 理 学 的 创 始 人 之 一，立 于 北 宋 学

术前沿究天 人 关 系，是 其 为 儒 者 的 本 分；通 过

探究天人 问 题 而 重 新 构 筑 义 理 之 学 并 重 建 儒 家

道统，是其为儒者的责任。
张载 （１０２０—１０７７）通 过 重 究 天 人 问 题 而

响亮地提 出 “天 人 合 一”思 想 主 张，虽 然 获 得

其同时代 的 思 想 家 们 的 积 极 响 应 并 以 此 为 指 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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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辟儒学 新 时 代，但 “天 人 合 一”这 个 命 题 却

并 不 为 所 有 人 接 受。比 张 载 稍 晚 的 程 颢

（１０３２—１０８５）就 公 开 指 出： “天 人 本 无 二，不

必言合。”（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六）因

为 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莫非己也。认得为

己，何所不至？若不有诸己，自不与己相干。如

手足不仁，气已不贯，皆不属己。”（《二程集·
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）所以，“有道有理，天

人一也，更不分别。” （《二程集·河南程 氏 遗

书》卷 二）程 颐 （１０３３—１１０７）也 持 不 同 的 看

法： “道 一 也，岂 人 道 自 是 人 道，天 道 自 是 天

道？……天 地 人 只 一 道 也，才 通 其 一，则 余 皆

通。”（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）“道

未始有天人 之 别，但 在 天 则 为 天 道，在 地 则 为

地道，在人则为人道。”（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

书》卷二 十 二 上）程 颢 直 接 否 定 “天 人 合 一”，
其理由是 “天人本一”，根本不存在 “合”的问

题；程颐间接排斥 “天人合一”，其理由是 “天

人一 道”，天 人 之 间 只 可 相 “通”，不 可 论

“合”。
二程均不 赞 成 “天 人 合 一”，认 为 其 “合”

字歪曲了 “天 人”的 本 原 关 系：天 人 的 本 原 关

系是 “天人无间”，一旦要 去 “合”天 人，便 意

味着 “天人 二 分”。① 俞 吾 金 指 出，用 “天 人 合

一”指陈天人关系时，已先预设了 “天”、“人”
是两个外 在 的 事 物。从 根 本 论，张 载 的 “天 人

合一”是一个 “不合法”的伪命题。②

无论 古 人 今 人，都 看 出 了 “天 人 合 一”有

问题，并发现 其 问 题 的 症 结 在 “合”字 上，但

只审查 “合”字，却 不 能 解 决 “天 人 合 一”之

困。要真解 “天 人 合 一”之 困，需 把 握 两 个 关

键：一是 “天人”；二是 “合一”。
先看 “合一”。
从构词法讲，“合一”乃一动宾结构，意指

通过 “合”而使其为 “一”。
理解 “合 一”，须 先 明 确 “一”字 的 语 义：

“一”之本义意为 “一个”东西；引申义为 “整

体”、“全”、 “大”等。无论从本义讲，还是从

引申义论，“一”不能指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东

西。在 “天人合一”命 题 中， “一”乃 一 量 词，
是指将 “天”和 “人” “合”为 “一”个 （东

西），并 且 被 “合”成 的 这 个 “一”，既 不 是

“天”，也不是 “人”，那它是什么呢？

在 “合一”之 动 宾 结 构 中， “合”乃 一 动

词，《说文解字》释其为 “三口相同是为合……
引申为凡 会 合 之 称”，又 谓 “合，会 对 也”。不

难看出， “合”之 词 源 学 含 义 非 常 明 确：第 一，
所合 的 内 容，必 相 同；第 二，所 能 合 的 对 象，
必为两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不 同 事 物，一 个 事 物 则

不存在合与 不 合 的 问 题。关 于 这 点，张 载 本 人

讲得很明确，他说：“若非有异则无合。”（《张

载集·正 蒙·乾 称》，以 下 凡 引 该 书 径 注 篇 名）
“合”源 于 “异”，并 在 “异”中 求 同，只 有 以

此为双重 前 提，才 可 论 “合”。明 代 罗 钦 顺 也

说：“凡物必两而后可以言合。”（《困知记》卷

下）。
既然 “合”由 “异”所 推 动 而 成，那 么

“合”应当做什么解呢？张岱年认为这 “天人合

一”之 “合”乃 “符 合、结 合 之 义”： “古 代 所

谓 ‘合一’，与现代语言中所谓 ‘统一’可以说

是同义语。合 一 并 不 否 认 区 别。合 一 是 指 对 立

的两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。”③

如果说罗钦顺是 “照着讲”，那么张岱年就

是 “接着讲”： “合”必 以 “异”和 “两”为 前

提条件，以 “异”于 “两”的 “合”，就 是 寻 求

“符合”，然后使之结合为 “一”，这就是现代汉

语里所说的 “统一”。
张岱 年 的 这 般 “接 着 讲”，却 并 没 有 解 决

“天”和 “人”怎么 “合一”的 问 题。因 为 既 然

相 合 的 是 “天”和 “人”两 个 事 物，那 么，
“合”则意味着可以在相异的 “天”与 “人”之

间寻求到某种 “相同”的或 “密不可分的联系”
而 “统 一”之 后，其 天 还 是 天，人 还 是 人，二

者并 没 有 因 为 其 “统 一”而 “合”成 为 “一”
个 （事物）。不仅如此，张氏的这般 “接着讲”，
尚没有 接 触 到 “天 人 合 一”命 题 之 “合”的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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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实质性问题：
第一，要 把 原 本 为 “异”的 两 个 事 物 合 为

“一”个 事 物 如 果 可 能，那 到 底 应 该 由 谁 来 合

谁？比如，是 由 天 来 合 人？ 还 是 由 人 来 合 天？

其各 自 所 “合”出 来 的 “东 西” （或 “图 景”）
可能完全不同：以天合人，可能取向自然主义；
以人合天，可能取向人本主义。

第二，将 原 本 为 “异”的 两 个 事 物 合 而 为

“一”的依据是什么？

第三，将 原 本 为 “异”的 两 个 事 物 合 而 为

“一”应遵循什么原则？

第四，将 原 本 为 “异”的 两 个 事 物 合 而 为

“一”的基本方式是怎样的？

然而，最 根 本 的 问 题 是：将 原 本 为 “异”
的两个事 物 合 而 为 “一”后，这 被 “合”的 两

个事物还存 不 存 在？ 如 果 不 存 在，这 就 真 实 现

了 “合一”；如果还继续存在，那么张载 “天人

合一”命 题 结 构 中 的 “合”字，就 不 能 做 “符

合”、“结合”、 “统一”讲。根据词源学， “合”
之本义 是 “异”中 “相 同”，其 引 申 义 “会 合”
（即聚集）、 “会 对” （即 匹 配）中 蕴 含 “生”、
“通”之意。以此观之， “天 人 合 一”命 题 中 的

“合一”，实 际 上 是 指 “合 而 生 一”，即 以 “异”
和 “两”为 前 提 而 相 “合”生 出 既 似 “两”又

不同于 “两”的 “一”个新事物来。《易·乾·
文言》曰：“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

合其 明，与 四 时 合 其 序，与 鬼 神 合 其 吉 凶，先

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”。这是对 “合”的

最经典的 形 而 上 学 解 释： “合”之 本 质 语 义 是

“生”；不 同 的 两 物 “合”而 必 生 “一”新 物。
并且，《易传》这段文字也是对张载之 “天人合

一”命题 的 最 好 注 释，因 为 张 载 的 学 说 本 身 就

是 “以 《易》为 宗，以 《中 庸》为 体，以 孔、
孟为法，黜 怪 妄，辨 鬼 神。”① 所 以，无 论 从 一

般论，还 是 就 “天 人 合 一”本 身 讲，以 “异”
和 “两”为 前 提 而 “合”的 行 为、做 法，根 本

不可能 将 原 本 是 “两”的 事 物 变 成 “一”个 事

物，只能是 两 相 “合”而 生 “一”并 仍 然 保 持

原本相 异 的 自 身，这 就 是 “天 人 合 一”之 “合

一”的本质含义； “合一”者， “合生一”新物

是也。

二、“天人合一”之 “天人”

　　本体论分析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通 过 对 “天 人 合 一”之 “合 一”的 词 义 学

分析，不妨尝 试 做 出 第 一 个 判 断：张 载 的 “天

人合一”命题的实质，应该是 “天人合生一”。
“天人 合 生 一”这 个 判 断 是 否 符 合 张 载 之

“天人合一”本意，则需要理解 “天人”概念。
“天人”虽是一合 成 词，但 所 指 （亦 或 “表

述”）对象仍然是两个事物，即 “天”和 “人”。
关于 “天人合一”中 的 “天”，最 不 具 有 语

义确定性，这 是 因 为 “天”字 在 中 国 文 化 世 界

中被赋予 了 许 多 不 同 涵 义。中 国 哲 学 史 家 冯 友

兰认为 “天 人 合 一”之 “天”至 少 承 载 了 物 质

的、主宰 的、运 命 的、自 然 的 和 义 理 的 五 层 含

义。② 汤一介认为其 “天”既是自然之天，也是

人格 神 意 义 的 主 宰 之 天，更 可 做 义 理 之 天 理

解。③ 张 岱 年 却 认 为 张 载 “天 人 合 一”中 的

“天”，仍 然 保 持 上 古 人 的 观 念，即 它 既 指 有 人

格的 “上帝”，也指与大地相对的 “天空”。④ 丁

为祥认为 此 “天”虽 指 自 然 气 象，但 却 主 要 针

对人生之 超 越 性 指 向 与 人 伦 道 德 之 根 源 的 涵 义

而论的。⑤ 林俊义 将 “天”归 纳 出 十 二 种 涵 义，
即人格神的 天、天 象 或 气 象 的 天、天 象 或 气 象

的规律、自 然 的 天、天 命、天 志、群 物 之 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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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（天 理）、性 （天 性）、心、气、宇 宙 空 间

等。① 与此 相 反，季 羡 林 却 追 求 简 约，他 认 为

“天”虽有多 种 涵 义，但 均 可 简 化 为 “自 然”。②

许启贤 很 认 同 季 氏 的 观 点，认 为 “天 人 合 一”
之 “天”就 是 自 然 之 天，与 “自 然 的 人”同 属

自然，并且二者正是因此才相通相合。③ 季氏的

看法虽被广泛认同，却并不是古代儒家的本意，
更不是北 宋 大 儒 张 载 所 要 表 达 的。蒙 培 元 的 看

法或许更符 合 这 位 大 儒 的 本 意，他 说，古 代 儒

家 “天人合一”的 “天”主要是形而上的意义，
即所谓 “天道”、“天德”。④

对于 “天 人 合 一”之 “天”的 涵 义，可 以

说有 多 少 人，就 会 有 多 少 种 理 解。但 形 下 的

“自然之天”和形上的 “多意义之天”是其众多

理解中的 两 个 主 要 方 面；⑤ 而 将 其 视 为 “自 然

之天”，成 为 现 代 “天 人 合 一”研 究 的 主 导 倾

向，其个中缘由 被 钱 穆 所 道 出，他 说， “天 人

合一”思 想 中 的 “人 与 自 然 相 互 调 适 之 义”，
是中国文 化 对 人 类 最 大 的 贡 献。⑥ 基 于 对 人 类

的贡献和求解 当 代 困 境 之 双 重 要 求，将 “天 人

合一”之 “天”定 位 为 “自 然 的 天”，这 就 很

自然地将 “天 人 合 一”之 “人”想 当 然 地 理 解

为 “自然的人”、 “人 类”。所 以 季 羡 林 才 如 是

说：“‘人’，容 易 解 释，就 是 我 们 这 一 些 芸 芸

众生的凡人。”⑦ 所谓 “天人合一”，就是人与大

自然的合一。⑧

虽然季 羡 林 所 论 简 洁 明 了、通 俗 易 懂，且

迎合了 “人 类 贡 献 论”和 “当 代 拯 救 论”的 期

待，但 仍 然 不 乏 异 议 者。比 如，赵 世 超 认 为

“天人 合 一”之 “人”并 不 是 自 然 的 人、人 类，
而是 “人君”、“帝王”，所以 “把天人合一等同

于人 和 自 然 的 和 谐，完 全 是 对 古 代 文 化 的 曲

解。”⑨ 刘泽华进一步指出，“天人合一”的核心

是 “天王合一”： “天人合一是中国思想 史 上 的

核心命题之一。最近，《传统与现代化》和几家

有影响的 学 刊 连 续 发 表 文 章 详 加 论 述，论 者 仁

智各见，多有启迪。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，
即天人 合 一 与 王 权 主 义 的 关 系 问 题 鲜 有 论 及。
天人合 一 的 内 容 无 疑 要 比 天 王 合 一 丰 富 得 多，
但两者又 有 极 密 切 的 关 系。天 人 合 一 的 源 头 是

天王合一，直 到 近 代 以 前，天 王 合 一 始 终 是 天

人合一的中 心。如 果 对 这 一 点 忽 略 了，也 就 忽

略了基本 的 历 史 事 实。现 代 诠 释 无 疑 可 以 各 式

各样，但对这个事实不能不留下适当的位置。”瑏瑠

郝海 燕 在 《儒 家 的 “天 人 合 一”与 人 和 自 然 的

和谐》中指出：“儒家 ‘天人合一’的 ‘人’并

非主要指 全 人 类。在 儒 家 看 来，能 够 达 到 ‘天

人合 一’境 界 的 不 是 普 通 的 人，而 是 所 谓 的

‘大人’、‘圣人’、‘君子’。”瑏瑡

客观 论 之，将 “天 人 合 一”之 “人”看 成

“芸芸众生”、自然人、人类，这是今人的赋义；
赵、刘二位史学学者呼吁回归历史，正视事实，
是理解 “人”的 正 确 途 径。确 如 刘 泽 华 所 言，
上古史，只有王才配称 “人”，尤如贵族才有姓

氏一 样。从 已 有 的 信 史 看，这 个 相 当 纯 粹 的

“人王”传 统 在 汉 代 仍 然 得 到 完 整 的 保 持，比

如，《礼记·表记》记载 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

神，先鬼而后礼。”（《礼记·表记》）如果单看

前一句，可 能 会 把 “殷 人”理 解 为 “殷 商 时 代

的生民”；但联系上下文，这 “殷人”却是实指

（历代 的）率 民 事 神 的 “殷 王”。又 比 如，我 们

绝不能 将 董 仲 舒 之 “天 人 三 策”及 其 认 知 基 础

“天人 感 应”中 的 “人”，说 成 是 “芸 芸 众 生”，
因为它所实指的就是 “帝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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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回归 历 史、尊 重 史 实 的 态 度 观，中 国 文

化思想史上的 “人”，其所指对象确实经历了专

有到泛化 的 过 程，开 启 这 个 过 程 的 精 确 时 间 虽

无法确定，但 晚 不 至 东 周，并 且 其 所 指 对 象 的

泛化方 向 也 异 常 明 朗，那 就 是 专 门 指 称 “王”
的 “人”字，其后泛指 “大人”、 “圣人”、 “君

子”，不仅仅儒家，其他各家均亦如此。诸子时

代，诸子们 将 “民”和 “人”分 得 很 清 楚；尤

其是孔子，不 仅 明 确 “人”与 “民”不 可 逾 越

的界限，还严格区别了 “人”和 “小 人”，只 有

“人”才 有 资 格 成 为 “君 子”：这 个 以 “君 子”
为统称的 “人”包括了 “人王”和 “大 人”，以

及有 德 才 的 “士”，而 “人 王”的 别 称 是 “圣

人”。在孔子 那 里， “圣 人”只 能 是 完 美 的 王。
在他看来，真正能够称得上圣人的王，只有尧。
后来，孟子造圣，孔子 被 封 为 “圣 人”。于 是 孟

子以降， “人 王”或 者 说 “圣 人”就 有 了 “权

王”和 “素 王”或 者 “权 圣”与 “素 圣”的 分

别，这种分别 的 实 质，就 是 做 了 统 治 民 和 统 治

文化思 想 意 识 形 态 的 “职 业”分 工。化 “民”
为 “人”，亦 或 用 “人”来 指 称 “民”，这 应 该

是近代之事，唐 以 来 的 道 统 论，以 及 宋 代 的 理

学和明代的 心 学，其 努 力 方 向 是 相 同 的，那 就

是实现孟子 的 理 想，继 续 其 时 代 性 造 圣：一 方

面用思想造就权圣，即 “心怀黎民”的好帝王；
另一方面 用 理 想 来 造 就 素 王，即 忠 贞 不 二 的 君

子、大人，包括臣子和夫子。
在这种 “人”的 历 史 背 景 和 思 想 背 景 下 来

审视张载 “天人合一”中的 “人”，同样不能草

率地将其看成是自然人、人类。
张载在 《正 蒙·乾 称》篇 中 提 出 “天 人 合

一”观。《乾称》则围绕 “天人合一”讨论三方

面的内 容： （１）为 什 么 要 提 出 “天 人 合 一”？
（２） “天人合一”何以可能？ （３） “天 人 合 一”
何以实现？

张载指出，他之所 以 提 出 “天 人 合 一”，是

为对 抗 和 战 胜 佛、道 提 供 思 想、方 法 武 器。佛

有佛法度人，道有道理引人，儒须有儒教慧人，
这就是儒家的 “成圣”之路。儒家的成圣之路，
就是天人合 一。对 张 载 来 讲，天 人 合 一 之 所 以

成为 可 能，是 因 为 物 性、人 性 均 源 于 天 性：天

地物人同性。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；予兹藐焉，乃

混然 中 处。故 天 地 之 塞，吾 其 体；天 地 之 帅，

吾其性。”（《正蒙·乾称》）既然天地物人同性，

那么，天地物人相类、相 通，不 过 是 其 “性 一”

的敞开方式： 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大 君 者，

吾父母宗子；其大臣，宗子之家相也。”（《正蒙

·乾称》）物与人，民与人以及民人与天地相类

相通的本 然 之 性，才 形 成 异 类 相 生 的 可 能 性。

这种天赋其相类相通的本然之性和 “异类相生”

的可能性，构 成 了 张 载 “天 人 合 一”观 念 得 以

成立并产生实际思想效力的内生土壤。概论之，

张载对自己提出 “天人合一”何以可能的问题，

事先有其 严 肃 的 体 认 和 致 思，并 获 得 自 我 确 立

的思想基础，这 就 是 物 性、人 性 皆 源 于 天 地 之

性这一存 在 论 发 现，架 构 起 从 “天 人 相 类”到

“天人相通”再到 “天人相生”的桥梁， “天 人

合一”命 题 就 建 立 在 这 座 桥 梁 之 上，并 涵 摄 天

地物人 “相类”、“相通”、“相生”。在 “天人合

一”命题 中，天 地 物 人 “性 一”，是 其 思 想 基

石。从认 知 论 观，以 “性 一”为 思 想 基 石 的

“天 人 合 一”，蕴 含 “天 人 相 类”之 逻 辑 起 点、
“天人相通”之思想方法和 “天人相生”的创造

性演化方 式。从 天 人 相 类 到 天 人 相 通 再 到 天 人

相生，其 基 本 路 径 和 根 本 方 法 是 “尽 心 知 性”

和 “尽性知天”。一旦从 “尽心知性”达到 “尽

性知天”，天人就合一。天人合一，既是天人合

性，也是 天 人 合 理，更 是 天 人 合 德；正 是 因 为

其合 性、合 理、合 德，它 才 合 生。所 以，天 人

合一 就 是 人 向 天 合 生 （而 成 为 圣、君 子、大

人）。

三、“天人合一”之整合认知判断

当对 “天 人 合 一”之 “合 一”和 “天 人”

两词予以 简 要 辨 析 后，再 来 看 程 颢 对 张 载 之

“天人 合 一”观 的 否 定 性 批 评，是 既 有 道 理，

又 没 有 道 理。说 其 有 道 理，是 因 为 他 看 到 了

“天人本一”而 “无须合”，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提 倡

“天人合一”不仅没有 意 义，而 且 还 存 在 错 误，

引来混乱。说其 没 有 道 理，是 因 为 程 颢 以 其 主

观臆 想 形 成 对 张 载 “天 人 合 一”的 偏 离 性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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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。首先，程颢 认 为 “天 人 本 一”，但 却 没 有

看到作为自 然 存 在 事 实 的 “天”和 “人”原 本

是两个根本 不 能 为 “一”的 存 在 体，这 是 因 为

程颢只沉溺于主 观 存 在 世 界，没 有 看 到 自 然 存

在世界，缺乏真 正 意 义 的 存 在 论 审 问。张 载 却

不同，他首先审 问 存 在 论 问 题，这 就 是 他 的 气

本体论学说，然 后 对 其 展 开 认 知 论 拷 问，从 天

与人 不 能 混 同 的 区 分 中 把 握 “天 道”与 “人

道”、“天 德”与 “人 理”相 类、相 通、相 生 的

可能性。

《系》之 为 言，或 说 《易》书，或 说

天，或说 人，卒 归 一 道，盖 不 异 术，故 其

参错而理则同也。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，
则于是 分 出 天 人 之 道。人 不 可 以 混 天，鼓

万物 而 不 与 圣 人 同 忧，此 言 天 德 之 至 也。
与天 同 忧 乐，垂 法 后 世，虽 是 圣 人 之 事，
亦犹圣 人 之 末 流 尔。 （《横 渠 易 说·系 辞

上》）

张载 认 为，在 存 在 论 意 义 上，天 人 相 分，
这一存在事 实 既 先 于 认 知，也 超 越 认 知，并 以

其自在方式 既 独 立 又 关 联 地 存 在。所 以，认 知

不仅不能混 同 天 人，更 应 该 区 分 天 与 人、天 道

与人事，做到 不 以 人 德 代 天 德，不 将 人 道 强 加

于天道；并且，应 通 过 尽 其 本 然 的 天 人 相 通 之

“性”来 知 其 “天 德”，以 矫 正 或 引 导 人 事。因

为天德乃统摄天地物人之至德，它是完美本身，
绝无人 之 忧 虑，将 天 看 成 是 “与 圣 人 同 忧 乐”
的想法，不过 是 满 足 了 利 欲 的 需 要，这 种 想 法

既不足为 赞，更 不 足 为 训。张 载 提 出 “人 不 可

以混天”，是 对 “天 人 合 一”本 质 的 揭 橥。首

先，不可以 任 何 方 式 将 意 愿 和 想 法 强 加 于 天，
因为 “天”“人”两分：天不仅无心无欲，更自

在无为；人 却 相 反，始 终 被 意 愿、思 虑、欲 望

所持。 “神 则 不 屈，无 复 回 易，鼓 万 物 而 不 与

圣人同忧，此直 谓 天 也。天 则 无 心，神 可 以 不

屈，圣人则岂忘 思 虑 忧 患？ 虽 圣 人 亦 人 耳，焉

得遂欲如天之 神，庸 不 害 于 其 事？ 圣 人 苟 不 用

思虑忧患 以 经 世，则 何 用 圣 人？ 天 治 自 足 矣。
圣 人 所 以 有 忧 者，圣 人 之 仁 也；不 可 以 忧 言

者，天 也。盖 圣 人 成 能，所 以 异 于 天 地。”
（《横渠易说·系 辞 上》）其 次，天 之 “不 与 圣

人同忧”，是 因 为 “天”无 心 而 自 在：天 无 心，
因为它是 完 美 之 至 德，既 无 匮 乏，也 无 欲 望，
更无思虑，此三 者 构 成 了 天 至 德 之 无 心，且 无

心而至德；天 自 在，是 因 为 它 就 是 “一”，就

是 “全”，就是 整 体。圣 人 之 有 忧，是 因 其 仁。
而 “仁”，既源 于 有 心，更 表 征 为 忧 思。在 张

载看来，圣人 之 有 仁，根 源 于 圣 人 “异 于 天”；
圣人之 能 成 仁，其 动 力 亦 在 于 “异 于 天”。再

次，圣人之能仁，就 在 于 他 基 于 对 万 物 和 生 民

的忧思而探 求 天 道，以 合 天 德，这 就 是 “天 人

合一”。所以，人 合 天 德，构 成 张 载 立 “天 人

合一”之说的 核 心 思 想。天 人 合 一，既 不 是 自

然与芸芸众生的 合 一，也 不 是 抽 象 的 自 然 或 自

然规律与抽象 的 人 类、生 民 的 合 一，而 是 圣 人

的成仁之道与自 在 的 天 道 的 合 一，或 曰 圣 人 的

成仁之德与 天 德 的 合 一。并 且，天 人 合 一，不

是要天道、天德 来 迎 合、符 合 圣 人 之 仁 道、仁

德，而是指圣 人 之 仁 道、仁 德 必 须 符 合 天 道、
天德。

简言之，张载的 “天 人 合 一”，就 是 “人 向

天合生圣”，即人君、大人、君子基于成仁的要

求而 向 高 高 在 上 的 天 帝 或 抽 象 的 人 格 神 求

“合”，它 首 先 要 求 人 伦 符 合 天 德；其 次 要 求 人

理 （亦或 “人道”）符合天道。只有从这两个方

面实现 了 真 正 的 “合”，才 能 “生”，才 可 生 出

实实 在 在 的 圣 人、大 人、君 子 之 仁 道、仁 德，
并以此使 其 新 生 为 有 完 全 之 仁 道、仁 德 的 圣 人

（或曰 “圣王”）、大 人、君 子。这 就 是 “天 地 之

大德曰生”（《横渠易说·系辞下》）之于 “天人

合一”的真正呈现。
张载 认 为，人 君、大 人、君 子 必 然 要 成 为

圣人，圣人必大仁：“圣人岂有不仁？所患者不

仁也。天 地 则 何 意 于 仁？鼓 万 物 而 已。圣 人 则

仁尔，此其为能弘道也。” （《横渠易说·系 辞

上》）人君、大人、君子 要 成 为 圣 人，其 必 须 有

成仁的意愿和努力，不能任意设定，任性安排，
必须 合 于 天 意、天 道、天 德，并 有 意 识 地 践 行

弘扬天道、天德。人 君、大 人、君 子 要 弘 天 道，
行天德，必须 “穷神知化”。在张载看来，“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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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德，化，天 道。”其 神 化 之 功，惟 “天”独

有： “神 化 者，天 之 良 能，非 人 能”；只 有 通 过

努力而获 得 “神 化”之 功 者，才 可 拥 有 天 德，
居于天位。这 个 功 夫，就 是 穷 天 德 拥 天 道 而 行

之：“故大而位天德，然后能穷神知化。”（《正

蒙·神化》）只有穷神知化，才可穷理尽性；惟

有穷理尽性，才能 “与天为 一”： “惟 神 为 能 变

化，以其 一 天 下 之 动 也。人 能 知 变 化 之 道，其

必知神之为也。” （《正蒙·神化》）穷神 知 化，
就是 “知变化之道”和 “神之为”。人一旦 “知

变化之道”和 “神之为”，就合天德天道，但 这

仅是 手 段，其 目 的 是 尽 其 天 德 天 道： “性 者，
万物之一源，非 有 我 之 得 私 也。惟 大 人 为 能 尽

其道。”（《正蒙·诚明》）尽其天德天道，就是

循天 性 而 播 仁 弘 道： “仁 道 有 本，近 譬 诸 身，
推以及人，乃其 方 也。必 欲 博 施 济 众，扩 之 天

下，施 之 无 穷，必 有 圣 人 之 才，能 弘 其 道。”
（《正蒙·至当》）概 论 之，以 穷 神 知 化、穷 理

尽性 的 方 式 弘 扬 天 德 天 道，构 成 “天 人 合 一”
之正义。

张载 之 “天 人 合 一”，就 是 通 过 “穷 神 知

化”来达 到 “穷 理 尽 性”，最 后 实 现 “播 仁 弘

道”，它刚好与 “天人相类”、“天人相通”、“天

人相生”形 成 对 应 关 系：因 为 天 人 相 类，才 可

穷神知 化；由 于 “天 人 相 通”，方 能 “穷 理 尽

性”；并且 “天人相生”必然要求播仁弘道。

以 “天 人 性 一”为 基 石，天 人 相 类→天 人

相通→天 人 相 生，既 是 天 德、天 道 自 行 安 排 统

摄人 德、人 道 的 基 本 进 路，也 为 人 向 天 合 生

“一”提供 了 依 据、规 律 和 法 则。与 此 相 对 应，
“穷神知化→穷理尽性→播仁弘道”却是人合于

天的宏观进 路 和 实 践 方 法。穷 神 知 化、穷 理 尽

性之所以 能 开 辟 播 仁 弘 道 之 路，是 因 为 穷 神 知

化的过程就是心悟明天意、天德、天道的过程；

心明 其 天 意、天 德、天 道 而 穷 理 尽 性，就 是 因

明而 诚 于 天 意、天 德、天 道，必 鼓 动 尽 其 心 性

而践仁弘道，这 是 一 个 因 诚 更 明 的 过 程。穷 神

知化、穷理 尽 性、播 仁 弘 道，这 是 实 做；心 明

而诚、因 诚 致 明，这 是 心 性 本 体 的 变 生。实 做

与变生，这是 内 外 互 动 过 程，它 构 成 了 完 整 意

义上的 “天人合一”。张子 如 是 说： “儒 者 则 因

明致 诚，因 诚 致 明，故 天 人 合 一，致 学 而 可 以

成圣，得天而未始遗人。”（《正蒙·乾称》）天

人合 一，既 是 人 悟 天 意、据 天 德、拥 天 道 的 过

程，更是心性明诚互为照亮和敞开的进程状态：
因明致诚和因诚致明，虽路径不同，方式各异，
但所达及的效果却同一，这就是实现诚明一致、
天理人心的互通。

四、“天人合一”之儒学

　　动机与目的　　　　

　　思想 永 远 是 时 代 的 产 物，它 虽 然 可 以 为 后

世所用，但其 被 运 用 的 可 能 性 及 其 范 围，并 不

以时人的 主 观 意 愿 为 转 移，而 必 由 思 想 本 身 的

时代 性 语 境 所 规 定。因 而，研 究 古 代 思 想，其

基本要求 是 回 返 其 思 想 产 生 的 语 境 场，这 既 是

方法，也是研 究 古 代 思 想 的 基 本 道 德 规 范。对

张载 “天人 合 一”观 的 辨 正，还 需 进 入 张 载 提

出 “天人合一”的语境场。
客观 地 看，近 年 来 有 关 “天 人 合 一”的 讨

论，一直处于 “蹈 空”状 态。这 种 研 究 状 态 的

出现，自有许 多 原 因，但 其 中 有 两 个 基 本 的 方

面一直被忽 略，且 未 有 人 涉 及：一 是 张 载 何 以

要提出 “天 人 合 一”观？二 是 形 成 张 载 “天 人

合一”的认知源头和思想基础是什么？

关于张载 “天 人 合 一”的 认 知 源 头 与 思 想

基础问题，《宋史·张载传》有大致的概括：张

载其学 是 “以 《易》为 宗，以 《中 庸》为 体，
以孔孟 为 法，黜 怪 妄，辨 鬼 神。”① 清 人 王 夫 之

在 《张子正蒙注·序论》中说得更具体：“张子

之 学，无 非 《易》也，即 无 非 《诗》之 志，
《书》之事， 《礼》之节， 《乐》之 和， 《春 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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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大法也，《论》 《孟》之要归也。”① 由于以六

经为宗，以四书为体，其学实质上是义理之学。
但张载的义理学问并不拘泥于语言文字：“大凡

说义 理，命 字 为 难，看 形 器 处 尚 易，至 要 妙 处

本自 博，以 语 言 复 小 却 义 理，差 之 毫 厘，缪 以

千里。”（《经学理窟·义理》）他主张 “先立其

大体”，以 “道”来纠正传记的疑义：“《记》有

疑议亦且阙之，就有道而正焉。”（《经学理窟·
义 理》）这 是 他 以 六 经 为 宗 的 理 由，通 过 对

《易》中的正大光明之 “道”的 体 认、阐 释，创

构气本体 论 学 说，并 从 方 法 论 上 确 立 以 阴 阳 互

动之气本 体 论 为 治 经 的 标 准，重 建 义 理 之 学。
以此为标 准，张 载 在 重 建 义 理 之 学 的 过 程 中 甚

至认为，哪怕是孔孟之言，也要接受质疑：“人

之迷经者，盖 己 所 守 未 明，故 常 为 语 言 可 以 移

动。己守 既 定，虽 孔 孟 之 言 有 纷 错，亦 须 不 思

而改之，复锄去其繁，使词简而意备。”（《经学

理窟·义理》）张载以如此严肃的态度来重建义

理之学的 根 本 目 的，是 要 以 此 为 奠 基 来 重 建 中

断了的儒家道统。
要通过 重 建 义 理 之 学 来 重 建 儒 家 道 统，必

须弃小而 “先立其大体”。这个 “大体”之于张

载，就是 “天人合一”。这是因为天人性一规定

了天人相 类；天 人 相 类 既 为 天 人 相 通 开 辟 了 路

径，也为天人 相 生 提 供 了 可 能 性。以 人 与 天 合

则生为旨归，“天人合一”既为重建义理本体论

开辟了形 而 上 学 通 道，构 筑 其 新 的 思 想 基 石；
也为重建 儒 家 道 统 打 开 了 认 知 视 野，创 建 了 原

理原 则，提 供 了 方 法 论。因 而，以 天 人 合 一 为

指南，向上行，则开出气本体论哲学；向下行，
则 架 构 起 “穷 神 知 化→穷 理 尽 性→播 仁 弘 道”
的躬行桥梁。换言之，“天人合一”是张载学说

的总纲领、总 法 门：它 是 其 义 理 之 学 的 哲 学 方

法论，亦是其 重 建 儒 家 道 统 的 根 本 指 南。对 张

载来讲，穷其 一 生 重 建 义 理 之 学，就 是 为 重 建

儒家道统培 育 土 壤；反 之，其 所 要 重 建 的 儒 家

道统，构成重建义理之学的真正目标。“天人合

一”说则 把 二 者 统 一 起 来，使 之 构 成 互 动 生 成

的思想链条和理论体系。
重建义 理 之 学 和 儒 家 道 统，二 者 之 间 虽 蕴

含如此生 成 关 联 性，但 在 “天 人 合 一”的 目 标

构成 上，其 指 向 却 各 不 相 同：相 对 地 讲，重 建

义理之学，仅 构 成 “天 人 合 一”的 学 说 目 的。
基于这一 目 的， “天 人 合 一”为 如 何 从 根 本 上

“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”提供思想武器和认知方

法。张 载 认 为，经 历 汉 唐 所 创 建 起 来 的 儒 学，
拘于 训 诂，限 于 名 物，奉 行 “注 不 违 经，疏 不

破注”的 治 经 原 则，致 使 儒 学 滞 化 陈 腐 不 堪。
这源于汉 唐 诸 儒 不 知 穷 究 义 理 本 源，致 使 圣 人

之道绝迹：“窃尝病孔孟既没，诸儒嚣然，不知

反约穷源，敢于苟作，持不迨之资而急知后世，
明者 一 览，如 见 肺 肝 然，多 见 其 不 知 量 也。”
（《与赵大观书》）张 载 深 切 地 感 到，导 致 儒 学

滞 化 陈 腐 的 真 正 原 因 是 流 于 文 字 层 面 的 训 诂 而

缺乏新意，致 使 经 学 义 理 晦 隐 而 佛、道 猖 行。
重建义理之 学，就 是 “多 求 新 意 以 开 昏 蒙。吾

学 不 振，非 强 有 力 者 不 能 自 奋 …… 盖 不 知

《易》之 穷 理 也。” （《张 载 集·张 子 语 录 中》）
为 此 而 必 须 突 破 只 拘 泥 于 语 言 文 字 的 训 诂 模 式

而 “求其大体”（《经学理窟·义理》）。这就是

从 “天人 性 一”出 发，去 探 求 建 构 天 人 相 类、
天人相通、天人 相 生 之 大 义 理，这 个 大 义 理 就

是 “天人合一”。
然而，对 于 有 理 想、有 抱 负 的 一 代 大 儒 张

载来讲，重建 义 理 之 学 仅 仅 是 奠 基，最 终 目 的

是重建儒家 道 统。因 为 在 张 载 看 来，儒 学 经 历

汉唐腐儒的乱作，其圣道早已 “语断”：儒学之

“语道断自仲尼，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，虽

文字 不 能 传，然 义 理 不 灭。则 须 有 此 言 语，不

到得绝”（《经学理窟·义理》）。因为 “古之学

者便 立 天 理，孔 孟 而 后，其 心 不 传，如 荀 扬 皆

不能知。”（《经学理窟·义理》）不仅如此，“自
孔孟 而 下，荀 况、扬 雄、王 仲 淹、韩 愈，学 亦

未能及圣人，亦不见略言者。”（《横渠文集·性

理拾遗》）圣道中断，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儒学

缺乏思想 的 活 力，萎 靡 陈 腐 而 丧 失 自 振 之 力。
儒学自积 其 弱 的 这 种 状 况 经 历 时 间 的 发 酵，爆

发出连锁性 反 应：首 先，日 益 积 弱 的 儒 学 因 丧

失 “己 守”能 力，佛、道 思 想 乘 虚 而 入，并 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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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于世，儒家 文 化 的 主 导 地 位 被 动 摇，并 日 渐

丧失 其 文 化 地 盘。其 次，秦 以 降，汉 唐 儒 学 日

益积弱根 源 于 自 身 思 想 创 新 活 力 的 丧 失。这 种

自我丧失 源 于 两 方 面 因 素 的 鼓 动：一 是 汉 唐 儒

学热 衷 于 语 言 文 字 的 训 诂 而 忽 视 立 其 “大 体”
的义理探究；二是汉唐儒生们忙于 “攻乎异端”
之内争 外 斗 而 无 暇 顾 及 立 于 “大 体”的 义 理 诠

释。由此使 儒 学 既 丧 失 自 我 激 励 与 约 束 的 内 在

能力，又丧失激励与约束社会的外在作用。
儒学丧失 对 儒 家 团 体 自 身 的 激 励 与 约 束 能

力，最为集中地表现为学者不学圣人，“只于名

上理会”（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外书》卷十），更

具体 地 讲，就 是 士 不 希 贤，贤 不 希 圣，圣 不 希

天。这种状况 表 征 为 儒 家 集 团 的 自 我 堕 落：自

汉武帝 “罢 黜 百 家，表 彰 六 经”以 降，儒 家

“攻乎异端”的内争外斗，则是自我堕落的典型

表现。
儒学丧失约束 和 激 励 社 会 的 作 用，主 要 体

现在汉以 降，魏 晋 南 北 朝、隋 唐 而 至 于 宋 代，
下至民间社会，上 至 士 阶 层、士 大 夫 集 团 甚 至

人君，皆是人伦 教 化 弱 化，日 用 纲 常 崩 溃。欧

阳修 曾 为 之 概 括： “五 代，干 戈 贼 乱 之 世 也，
礼乐崩坏，三纲 五 常 之 道 绝，而 先 王 之 制 度 文

章扫地 而 尽 于 是 矣。” （欧 阳 修： 《晋 家 人 传》，
《新五代 史》卷 十 七）更 有 甚 者， “君 君、臣

臣、父父、子子之 道 乖，而 宗 庙、朝 廷、人 鬼

皆失其序。斯可 谓 乱 世 者 欤，自 古 未 之 有 也。”
（欧阳修：《晋 家 人 传》， 《新 五 代 史》卷 十 七）
面对这种不堪其 忧 的 状 况，张 载 决 心 重 建 义 理

之学和儒家道 统。重 建 义 理 之 学，是 为 重 建 儒

家道统提供思想 资 源 和 方 法 武 器；重 建 儒 家 道

统，就 是 重 振 人 伦 纲 常。这 须 从 两 个 方 面

努力：
一是 重 建 儒 学 学 统。首 先 是 重 建 “学 必 成

圣”的 儒 学 理 想。学 必 成 圣，即 是 “圣 希 天，
贤希圣，士希 贤。” （周 敦 颐： 《通 书·志 学》）
陈望衡撰 《寻孔颜乐处》一文专论周之 “希圣”
论，其修行的基本路径就是 “士希贤，贤希圣，
圣希天。”① 为 此 必 须 “心 悟”天 人 之 性， “心

解”天人相类、天人相通、天人相生之大义理，
追求 合 于 天 德、天 道。所 以，张 载 特 别 强 调

“学者 只 是 于 义 理 中 求……道 理 须 从 义 理 生。”
（《经学理窟·学大原下》）强调 “学贵心悟，守

旧无功”（《经学理窟·义理》），即学必从 “心

悟”和 “心 解”入 手，才 可 有 对 义 理 的 真 正 把

握。因为 心 悟、心 解 的 实 质，就 是 明 而 诚 和 诚

而明，“儒者则因明致诚，因诚致明，故天人合

一，致学而可以成圣，得天而未始遗人。”（《正
蒙·乾称》）其次是重建儒 学 的 学 统 地 位。 “释

氏语 实 际，乃 知 道 者 所 谓 诚 也，天 德 也。其 语

到实 际，则 以 人 生 为 幻 妄，以 有 为 为 疣 赘，以

世界 为 荫 浊，遂 厌 而 不 有，遗 而 弗 存。就 使 得

之，乃诚 而 恶 明 者 也。儒 者 则 因 明 致 诚，因 诚

致明，故 天 人 合 一，致 学 而 可 以 成 圣，得 天 而

未始遗人， 《易》所 谓 不 遗、不 流、不 过 者 也。
彼语虽似是，观 其 发 本 要 归，与 吾 儒 二 本 殊 归

矣。”（《正蒙·乾称》）张载力倡 “天人合一”，
其首要目 标 是 通 过 重 建 义 理 之 学，重 新 夺 回 丧

失了的思想 文 化 阵 地，重 建 儒 道，实 现 学 术 思

想、意识形态 复 归 于 “一”尊，恢 复 儒 家 对 于

思想文化 教 化 和 以 血 缘 宗 法 为 取 向 的 意 识 形 态

的主导地位。
二是重 建 政 统。从 本 质 论，儒 家 的 道 统 由

学统和政 统 构 成。唐 之 韩 愈 首 发 “道 统”论，
并列出一份原初的道统清 单： “尧 以 是 传 之 舜，
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
武、周 公，文、武、周 公 传 之 孔 子，孔 子 传 之

孟轲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”（《韩昌黎集》卷

十一 《原道》）张载将这份道统清单做了首次拉

长：“‘作者七人’，伏羲也，神农也，黄帝也，
尧也，舜 也，禹 也，汤 也。所 谓 作 者，上 世 未

有作而作之 者 也。伏 羲 始 服 牛 乘 马 者 也，神 农

始教民稼穑 者 也，黄 帝 始 正 名 百 物 者 也，尧 始

推位 者 也，舜 始 封 禅 者 也，尧 以 德，禹 以 功，
故别 数 之。汤 始 革 命 者 也。若 谓 武 王 为 作，则

已是 述 汤 事 也，若 以 伊 尹 为 作，则 当 数 周 公，
恐不肯以人 臣 谓 之 作。若 孔 子 自 数 为 作，则 自

古以来 实 未 有 如 孔 子 者，然 孔 子 已 是 言 ‘述 而

不作’也。”（《张载集·张子语录中》）由此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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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看 出，道 统 的 本 质 是 政 统，学 统 只 是 实 现、
维护、强 化 政 统 的 手 段。重 建 儒 家 学 统，是 求

合天德、天道 而 成 为 贤 臣 和 圣 人；重 建 儒 家 政

统，是求合天德、天道而成为圣王。
客观 地 看，张 载 提 出 “天 人 合 一”，不 仅

为重建道统构筑 起 思 想 基 石，更 为 重 建 道 统 树

立起原理原则，这 就 是 人 理、人 道 必 须 符 合 天

德、天道的原则。天 德 是 上 天 意 志 的 化 身，是

永恒不变的天 理；天 道 是 天 德 的 运 作 形 态，是

上天的意志和天 理 生 生 不 息 运 作 的 规 律，是 天

子人间驭 生 民、序 人 伦、行 纲 常 的 最 高 方 法。
因而，以 “天人 合 一”为 指 南 重 建 道 统，重 振

学纲和朝纲，最 终 才 能 实 现 民 风、民 德、民 道

的 重 建。对 于 如 上 三 者，张 载 用 “为 天 地 立

志，为生民立道，为 去 圣 继 绝 学，为 万 世 开 太

平”（《张 载 集·张 子 语 录 中》）来 概 括 之。换

言之，基于儒学衰 落 和 社 会 纲 常 混 乱 的 历 史 与

现实，“为 天 地 立 志，为 生 民 立 道，为 去 圣 继

绝学，为 万 世 开 太 平”之 理 想 构 成 张 载 提 出

“天 人 合 一”的 原 发 动 机 和 终 极 目 的。张 载 提

出 “天 人 合 一”，就 是 为 实 现 “为 天 地 立 志，
为生 民 立 道，为 去 圣 继 绝 学，为 万 世 开 太 平”
构筑思想土壤，建 立 认 知 基 石，提 供 方 法 论 武

器，建立原理原则和行动指南。

本文作 者：四 川 师 范 大 学 伦 理 学 研 究 所 二

级教授、特聘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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